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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認購公司債券

本自願公告乃由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

團」）董事（「董事」）會（「董事會」）作出，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公司債券（「公司債

券」）。

認購公司債券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至二零一四年十月期間，本公司與七 (7)名獨

立私人投資者（「認購人」）分別訂立單獨認購協議，據此，認購人已同意認購，而

本公司已同意按面值發行本金總額為 49,100,000港元之公司債券，按不高於 7%之

年利率計息，到期日介乎發行日期起計二 (2)至八 (8)年（「認購事項」）。

認購事項詳情如下：

認購人 公司債券之本金額 發行日期

阮壽國 港元 5,000,000 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張來玉 港元 3,000,000 二零一四年六月五日

王曉紅 港元 10,000,000 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八日

袁望清 港元 6,700,000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日

紀奎彬 港元 4,400,000 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

周璇 港元 10,000,000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劉傑 港元 10,000,000 二零一四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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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各認購人為獨立於 (i)本公司及

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之第三方；及 (ii)彼等

間之第三方。

董事會認為，各份認購協議之條款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

立，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認購事項已告完成，而認購事項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投資生物質顆粒燃料項目及

償還現有債務及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承董事會命

中國農林低碳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雷祖亮

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雷祖亮先生及龍衛華先生。非執行董事為劉志坤教授

及周先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田光梅女士、梁國新先生及劉兆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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